
长春理工大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

202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实施细则

根据《长春理工大学 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实施办法》

及相关文件精神，特制定《数学与统计学院 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复试实施细则》。

一、复试组织原则、名单的确定

按照《长春理工大学 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实施办法》

执行。

https://yzb.cust.edu.cn/zsxx/89a7e7d42751493b83b400f22bd7377f.htm

附件 4

二、学院招生委员会

主任：成丽波

委员：崔亮 蔡志丹 温暖 高艳超

秘书：赵美琪 寇艳强 丁宇同

三、专业拟招生人数

专业领域代码 专业领域名称 拟招生人数

070100 数学 45

025200 应用统计 30

注：拟招生人数根据学校总体情况及首轮复试情况进行调整。



四、复试内容及方式

复试内容包括专业素质和能力考核、综合素质和能力考核。其中，

综合素质和能力考核成绩不计入复试成绩。（线下复试含笔试科目内

容，网络复试不含笔试科目内容）

（一）专业素质和能力考核

1.专业综合笔试

考试时间为 150分钟，试题满分为 100分。

2.面试

专业综合面试，重点考核业务素质和科研工作能力，满分为 100

分。其中：

(1) 专业基础及专业知识占 50分，考核重点：①基础理论②专业

知识③对学科发展前沿了解情况④计算机应用能力⑤本科学习成绩。

(2) 综合能力占 40分，考核重点：①逻辑思维能力②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能力，以及从中表现出的科研能力、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③

敬业精神、钻研精神、团结协作精神。

(3) 外语听说能力测试占 10分。

每名考生面试时间一般不少于 20分钟。复试记录保存 3年。

（二）综合素质和能力考核

(1) 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等；

(2) 本学科（专业）以外的学习、科研、社会实践（学生工作、

社团活动、志愿服务等）或实际工作表现等方面的情况；

(3) 事业心、责任感、纪律性（遵纪守法）、协作性和心理健康



情况；

(4) 人文素养；

(5) 举止、表达和礼仪等。

综合素质和能力考核满分 100 分，60 分及以上为合格，成绩不

计入复试成绩。综合素质和能力考核不合格的考生不能列入拟录取名

单。

（三）复试方式

数学专业线下复试，笔试与面试单独组织进行，笔试成绩与面试

成绩统一纳入考核范围。

应用统计专业将采用“腾讯会议”网络平台软件远程进行复试面

试。要求采取“双机位”进行，请考生提前在手机端下载“腾讯会议

APP”，熟悉使用方法并按照“双机位”复试形式提前调试。

一志愿考生与调剂考生复试分批进行。

（四）加试、体检

按照《长春理工大学 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通知》执

行。

网址链接：

https://yzb.cust.edu.cn/zsxx/89a7e7d42751493b83b400f22bd7377f.htm

附件 4

（五）成绩核算及录取原则

线下复试成绩总分为 200 分，专业素质和能力考核成绩在 60 分

以上且复试总成绩在 120 分以上、综合素质和能力考核在 60分以上，



为复试合格；网络复试成绩总分为 100 分，专业素质和能力考核成绩

在 60分以上、综合素质和能力考核在 60分以上，为复试合格。

综合素质和能力考核成绩不计入复试成绩。

线下复试合格考生将复试成绩除以 2 乘以 0.3（网络复试合格考

生将复试成绩乘以 0.3），将初试总成绩除以 5 乘以 0.7，相加后为

考生总成绩。录取时按考生总成绩排序，依次录取。

计算公式：

线下复试考生总成绩=（初试成绩总分÷5）×0.7+（复试成绩总分÷2）×0.3

网络复试考生总成绩=(初试成绩总分÷5)×0.7+（复试成绩总分）×0.3

复试不合格的考生，不列入拟录取名单。

五、一志愿考生复试时间安排（调剂考生复试时间另行通知）

时 间 内 容 备 注

3月 26日 12:30开始

学院与考生电话确认，并公布对应专业的

QQ群号（数学：157270388；应用统计：

873864972），考生凭“考生编号+姓名”

形式验证入群。

请考生保持手机和 QQ全天畅

通。

3月 28日 8:30-10:00 复试考生提交材料。 请考生按时报到，提交材料，

确认考场和候场室，具体地点

详见 QQ群通知。
3月 28日 10:00开始

学院根据学生提交的材料对考生复试资

格进行审查。

3月 28日
13:00-13:30 公布笔试座位顺序。

请考生在考场严格按照管理

员要求进行复试。

13:30-16:00 笔试。

3月 29日

8:00-8:30 公布“综合素质和能力考核”分组。

8:30开始 “综合素质和能力考核”面试。

13:00-13:30 公布“专业素质和能力考核”面试分组。

13:30开始 “专业素质和能力考核”面试。



六、复试考生提交材料说明

（一）需提交的材料内容

(1) 学生证（应届生提交）、毕业证（往届生提交）、学位证（已

获得学位证书的考生提交）复印件。

(2) 本科成绩单（专升本考生需提供专科以及本科成绩单），应

届生由就读学校教务部门盖章，往届生由档案部门复印原件并在复印

件上盖章证明与原件一致。

(3) 长春理工大学报考硕士研究生现实表现情况调查表（见《长

春理工大学 202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通知》附件 1，网址链

接：

https://yzb.cust.edu.cn/zsxx/89a7e7d42751493b83b400f22bd7377f.htm）。

(4) 其他获奖及证明材料（个人相关竞赛、英语四六级和计算机

等级等证书）。

(5) 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进入复试的考生，需提供《入伍批

准书》和《退出现役证》。

(6) 《诚信复试承诺书》（见《长春理工大学 2026年硕士研究生

招生考试复试通知》附件 2，

网址链接：

https://yzb.cust.edu.cn/zsxx/89a7e7d42751493b83b400f22bd7377f.htm）。

(7) 考生提交材料清单（见《长春理工大学 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

生考试复试通知》附件 3，

网址链接：



https://yzb.cust.edu.cn/zsxx/89a7e7d42751493b83b400f22bd7377f.htm）。

线下复试考生，需在 3月 28日报到时提供纸质版材料；网络复

试考生仅需提供电子版（PDF格式），所有材料纸质版待入学报到时

提交。

（二）电子版材料的电子版文件夹及文件名称命名格式要求

1. 外部文件夹命名要求：“学科专业--考生编号--姓名”。

2. 内部文件命名要求：“序号--电子版文件名称--考生编号--姓

名”，序号对应项参照下表。

序号 电子版文件名称

1 学生证

2 毕业证

3 学位证

4 本科成绩单

5 长春理工大学报考硕士研究生现实表现情况调查表

6 其他获奖及证明

7 诚信复试承诺书

8 材料清单

9 入伍批准书

10 退出现役证

注：应届生提供学生证，往届生提供毕业证与学位证，退役大学生士

兵专项计划考生提供入伍批准书与退出现役证。



参照样例：

（三）电子版文件夹提交方式及时间要求

考生以邮件形式提交至邮箱：770577903@qq.com，邮件标题注

明“学科专业+考生编号+姓名”，请各位考生务必于 3月 28日 10:00

前完成提交。

七、网络复试考生需提前准备的器材等要求

1. 两部能够上网的智能设备，其中至少有一部为手机，保持电

量充足，手机端按要求下载并熟悉“腾讯会议 APP”软件。

2. 设备支架（能够按要求实现“双机位”复试，也可采用功能

类似物品代替）。

3. 稳定的网络环境。

4. 独立空间、环境简洁。

5. 白纸少量、笔一支（建议为记号笔）。

双机位中第二机位看到的场景示意图如下

mailto:178288393@qq.com


第二机位看到的场景示意图

以上条件不具备的考生，请及时与学院或学校研招办取得联系，

以便研究解决。

八、待录取流程

1. 复试成绩公布后，我校将通过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调剂系统为

拟录取考生发送待录取通知，调剂考生需于 12小时内接受待录取通

知，否则视为放弃拟录取资格。

2. 拟录取一志愿考生不需登录系统确认待录取，调剂系统自动

确认。



3. 考生一经接受我校待录取通知，不予解除。

九、复试纪律和要求

1. 研究生复试及录取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学院严格执行

国家政策及学校相关规定，不超越国家和学校招生政策的规定和权限

自定招生办法。

2. 学院充分重视对研究生复试及录取人员的管理和培训，选择

能正确执行招生政策、不徇私情、责任心强的教师担任。本年度有直

系亲属报考或有其他原因可能影响公正的相关人员必须回避复试及

录取等相关工作。

3. 学院严格按照学校规定的复试录取程序、要求和时间表进行

操作，不得擅自变更。

4. 复试小组成员和工作人员应自觉接受监督，提高自我约束能

力；加大研究生复试及录取工作的透明度，抵制不正之风的干扰，营

造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公正、公平的环境。

5. 学院配合学校纪检监察机构做好现场的监督检查，确保复试

录取工作政策透明、程序规范、操作公开、监督有力，切实维护考生

的合法权益。

6. 对复试期间违反相关规定发生舞弊事件的，要依据《关于对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中违纪行为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等规定，对当

事人严肃处理，涉嫌刑事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调查。



十、其他事宜

1.其他工作依据《长春理工大学 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

试实施办法》《长春理工大学 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通知

》《长春理工大学 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考生须知》等执行。

长春理工大学 数学与统计学

2.考生承诺书务必签字后提交，其他材料如因特殊原因无法提

供，则可以暂缓提交，与学院联系后再按时提供原件供学院查验。

院

2026 年 3 月 26 日


